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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生产废水对公共排水与污水处理
设施安全运行影响评估办法

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预防超标的有毒有害废水排入公共污水管网，保障

公共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安全运行，提升公共排水与污水处理设

施运行效能，依据《广州市排水条例》第三十一条规定，特制定

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排入公共排水设施的工业废水、医疗污

水等污水（以下称“生产废水”）的评估工作。

第三条 市水务行政主管部门统筹实施本评估办法，协调处理

相关问题；区水务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辖区内的评估工作。

市生态环境部门配合指导评估工作，指导排水户依法办理环

境影响评价、排污许可等手续。

公共排水设施和污水处理设施维护运营单位（以下称“运营单

位”）具体承担服务范围内的评估工作。

第四条 运营单位应摸清服务范围内的生产废水污染物排放

特征，依据《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》（GB/T 31962）等

标准，以及公共排水管网的运行状态、污水处理设施的处理能力

和设计标准以及周边环境状况及水域功能类别情况，科学、客观、

公正地开展评估工作。

第五条 已排入公共污水管网的生产废水，经评估污染物指标

超出《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》（GB/T 31962）B 级规定



2

的，或含有其它可能影响公共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安全运行的污

染物的，由运营单位将评估结果和具体建议形成报告，上报区水

务行政主管部门。区水务行政主管部门根据评估报告责令该类排

水户限期整改，限期内没有整改，或者经整改后仍超出标准或仍

然影响公共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安全运行的，应当依法限制开展

生产经营活动、责令停产停业、责令关闭或限制从业。

第六条 拟接入公共污水管网的工业、医疗类等排水户在办理

排水设施设计条件咨询时，运营单位应主动服务，在办理排水设

施设计条件咨询时或之前根据排水户的生产工艺、物料、产品等

对其可能产生的生产废水进行评估，评估其水质是否符合《污水

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》（GB/T 31962）B 级规定以及评估其

水量和部分特征污染物对公共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行和提

质增效的影响，并根据评估结果出具排水设施设计条件咨询意见。

第七条 鼓励运营单位根据污水处理设施处理能力，针对对环

境和污水处理设施安全运行不构成影响的可生化性指标（如 BOD5

等），按照 “绿色低碳”与“互利互惠”的原则，与排水户共同

协商，确定排放浓度，探索污水代处理模式。

运营单位与排水户通过签订具备法律效力的书面代处理协议，

约定排水户排入公共污水管网的污染物浓度限值。

代处理协议中应对排水户的 BOD5排放浓度、水量和 BOD5

代处理服务费等方面进行约定，并按规定将代处理服务费缴至水

务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污水处理费专用账户。

第八条 排入公共污水管网的生产废水，水质指标达到《地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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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 3838）中当地水域功能类别对应排放标准

或以上的，区水务行政主管部门、市生态环境局分局应鼓励排水

户自行回用或自愿排入自然水体。

第九条 运营单位可根据日常水质监测数据对排水户污水排

放情况开展动态跟踪、科学评估。若后续过程中经评估认定为污

染物不能被污水处理设施有效处理，或可能影响污水处理设施出

水稳定达标，或代处理协议进行变更、调整或将到期且不再延续，

运营单位应及时书面告知市、区生态环境部门以及水务行政主管

部门。排水户应及时申请对排污许可证、排水许可证进行调整。

第十条 本评估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 年。


